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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Content]吉林省教育厅关于利用管理信息系统
做好《义务教育学校管理标准》
达标建设工作的通知

各市（州）、长白山管委会教育局，梅河口、公主岭市教育局，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：
近日，教育部办公厅印发《关于利用管理信息系统做好<义务教育学校管理标准>实施推进工作的通知》（教基厅函〔2018〕48号），将利用“网络管理信息系统”对各地各校实施《义务教育学校管理标准》（以下简称《管理标准》）的推进情况进行管理。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。
一、明确目标任务。2018-2019年，为全省义务教育学校管理标准达标建设年。各地各校要高度重视，认真对照《义务教育学校管理标准》，对标研判，依标整改，力争到2019年底，全省义务教育学校基本成为贯彻《管理标准》达标校，学校管理水平和办学质量得到整体提高。
二、开展对标研判。各校对标研判工作于2018年底前完成。各义务教育学校要应用“网络管理信息系统”，结合本校贯彻实施《管理标准》的实际情况，对照每一项指标，如实客观地进行自我研判，系统将自动生成研判结果并提交至县级教育行政部门。学校自我研判工作实行校长负责制，校长对自我研判结果负责。
三、组织开展核查。各县核查工作于2019年6月30日之前完成。各县级教育行政部门要组织专家深入学校，采取访谈座谈、问卷调查、随堂听课、查阅资料等多种方式，在全面、深入了解各学校贯彻实施《管理标准》情况后，应用“网络管理信息系统”，客观如实地对各义务教育学校自我研判情况进行核查确认，核查结果应及时反馈给学校。县级教育行政部门核查工作实行谁核查谁负责制，由核查工作组组长对核查工作结果负责。
[bookmark: _GoBack]四、及时做好整改。各校要根据自我研判及教育行政部门核查确认的结果，有针对性地查缺补漏，完善相关制度和措施，逐项做好整改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对区域内义务教育学校贯彻落实《管理标准》情况进行深入分析，找出共性问题，作为调整政策、完善举措的重要方向和着力点，推动区域教学质量和办学水平整体提高。教育部、省教育厅将定期发布全国、全省义务教育学校贯彻落实《管理标准》情况报告，公布各地学校自查达标率、教育行政部门核查达标率等，并适时组织专家对各地各校情况进行抽检。
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进一步加强《管理标准》和应用“网络管理信息系统”的培训工作，使广大校长和教师熟悉掌握《管理标准》的基本要求，并熟练运用“网络管理信息系统”，按时按标准完成自我研判工作。各市级教育行政部门于8月10日前确定联系人并报省教育厅，省教育厅以点对点的方式将各级账号和密码发至市级联系人，由各市州逐级下发账号和密码。

附件：《管理标准》推进工作联系人回执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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